
署理律政司司长与保安局局长出席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及保安事务委员会

联席会议后会见传媒答问内容（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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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署理律政司司长张国钧博士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今日（三月二十四日）

出席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及保安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后会见传媒的答问内

容： 

  

记者：请问提供电子设备密码什么可作为合理辩解理由？局长可否举例？在紧张情

况下忘记密码是否可以呢？如不小心记错而提供错误密码，多少次才算提供虚假或

误导成分的资料？第二，你在会上提到「指明人士」包括知悉设备或解密的人，这

一类人是否也包括 WhatsApp、Apple 这类公司？如是，局长可否谈谈如这些公司不

肯提交资料的话，相关负责人是否都可能被处以监禁？会否担心影响在香港经营的

电子营办商的信心？ 

 

保安局局长：首先，第一个问题有关解密，即要求提供密码时，什么是合理辩解。

我认为要逐个案件审视。我举个例子，比较极端的例子，这较容易理解。例如一个

手提电话，我们发觉他最后一次使用是三年前，那我们问这个人士，他说不记得

（密码），这个可能是合理辩解；但刚见他用完便说不记得（密码），就未必是合

理辩解，所以我们要看个别情况。第二，刚才我已说过，法例中「指明人士」的定

义非常清楚。刚才提及的一些民间高手，则不在「指明人士」的范围内。我希望再

次澄清刚才葛议员在议会内发问的问题。 

 

记者：首先想问电子设备解密中的合理辩解，例如昔日传媒说是保障消息来源，这

样算不算是合理辩解？当局会不会有一些执法程序，包括有限度只看一些和案件相

关的文件，以保障他人的权利和执法权？第二，想问充公指定财产，被定罪者可以

提出（充公）「明显不相称」，想问「明显不相称」有什么具体情况？有没有一些

例子？ 

 

保安局局长：就你说到记者材料，我相信一个人不论从事任何职业都要守法，不能

因为该人从事某个特别职业，便可不用遵守这条法例。根据附表 1，所有人均要根

据这条法例，交出他的相关材料，不会因为他的职业而有所不同，没有任何人可以

凌驾于法律之上。 

 

署理律政司司长：刚才提及被定罪者在（财产）被充公的时候，当然可以向法庭提

出异议。在提出异议的时候，他需要向法庭证明使法庭信纳有关充公命令所涵盖的

财产是明显不相称。那么，明显不相称是什么？法官会审视包括过去他曾用来资助

或协助干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所用的财政资助，又或者有证据显示他其实极有可能

将会用来资助和协助干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财政资源。法官会以常人的理解去审

视面前的案件，在证据当中是否作为一个常人会觉得有关充公命令所申请的财产范

围是不相称的。如果法官真的信纳有关申请，如从他过去的犯罪行为或证据显示，



这次可能处于一个明显不相称的情况下，法官便可以一个常人角度审视有关申请当

中究竟多大部分的财产才算相称。可以这样说，在普通法制度之下，通常有一个客

观、常人的测试。至于当中比例是多少，便要看案件过去的证据和有关情况如何。  

  

记者：有一些违反《国安法》的人说会真诚悔改，这会否成为扣减充公财产的理据

或因素？ 

  

署理律政司司长：刚才我提过，就着充公财产的测试是称为明显不相称的测试，正

如我刚才提及，测试是要看法庭的证据显示在过去或将来究竟会有多少财产用在资

助或协助（干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情况，这是法庭考虑的因素。 

 

记者：想问于附表 1 第 3 条提到，警员如果有合理理由怀疑「指明人士」有危害国

家安全的嫌疑，警员无需裁判官手令亦可以检验电子设备，这样是否属于「未审先

判」，又或者单方面以怀疑为基础就侵入个人的通讯资讯？这样做是否不尊重法庭

的决定？第二，想问「合理理由相信」基准的准则具体是怎样？ 

 

保安局局长：我先回答再交由署理律政司司长补充。如果我没有理解错你的问题，

即是在极端的情况下，其实现时也有，例如有时我们入屋处理罪行，一般需要获取

法庭手令；但如果有很特别的原因而未能及时获取法庭手令，我们都可以破门入

屋。我相信你所述的情况可能是类似的情况。 

  

记者：这会否是不尊重法庭的决定？ 

 

署理律政司司长：刚才局长亦提及，在一般情况之下，警务人员是需要取得手令进

行工作，但的而且确有一些极端情况，例如当知道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即将会发

生、明显会出现的时候，而没有合理时间可以取得手令时，在有合理怀疑的情况下

便可以行使这个权力。当然（这样做）将来在法庭上是需要向法官交代，所以我相

信法官会作很好的司法把关。 

  

完 

2026 年 3 月 24 日（星期二） 

 




